
请您从环境保护的角度介绍下烟花爆竹燃放带来的影响和我市

禁燃令出台的背景。

烟花爆竹的主要成分是黑火药，集中燃放产生的粉尘、二氧

化硫、氮氧化合物等，燃放时会释放出大量的颗粒物和硫化物，

加剧雾霾程度，损害空气质量，影响人体健康，烟花爆竹燃放后

散落的炮皮碎屑等会严重影响市容环境卫生，每年都有因燃放烟

花爆竹引发的火灾和伤害事故。

根据郑州市环保部门监测数据显示，2014年春节期间，PM2.5

高达 209 微克/立方米，是全年平均值的 2.5 倍，PM10 高达 431

微克/立方米，是全年平均值的 3 倍，达到重度污染天气。2016

年春节前，郑州市出台了烟花爆竹禁放管理规定，严控春节期间

烟花爆竹的燃放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，郑州市春节期间（2 月 7

日至 9 日），PM10 为 120 微克/立方米、PM2.5 为 75 微克/立方米，

比 2015 年春节期间分别下降 18.9%、38.5%。2016 年春节期间（2

月 7 日至 9 日），我市 PM10 浓度高达 186 微克/立方米，比实行

禁放工作的郑州、新乡等地市分别高 66 微克/立方米、57 微克/

立方米；我市 PM2.5 浓度高达 94 微克/立方米，比郑州、新乡等

地市分别高 19 微克/立方米、11 微克/立方米。由此可见，烟花

爆竹燃放对大气污染有直接影响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是防治大气

污染的需要。同时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也是净化市容环境的需要，

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需要。

2016 年 3 月 11 日至 4 月 1 日，市环保局采取调查问卷的形



式对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广泛征求意见，在征集社会民众意见

中，共 840 人参与，支持禁放 567 人占 67.5%，支持限放 217 人

占 25.83%，反对禁放 39 人占 4.64%，根据调查问卷反馈情况，

超过 50%的民众支持我市制定烟花爆竹禁放规定，其中 49.88%

的民众赞成在常年禁放。为持续改善我市环境空气质量，我市把

禁燃烟花爆竹纳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之一，出台了烟花爆竹禁放

管理规定。

目前，禁燃烟花爆竹已经成为很多国家、地区、城市的共识

和行动。为使我们的城市能有一个更清洁、安全的空气环境，为

了广大市民舒畅、自由的呼吸，大力倡导文明、低碳、绿色、环

保的生活方式势在必行。市环保局真诚地倡议全体市民朋友们，

春节期间不买不燃放烟花爆竹。让我们从禁燃或少燃一挂鞭炮、

少放一枚礼炮做起，积极营造文明、环保、安全、宜居环境，最

大限度降低由燃放烟花爆竹造成的环境污染，防止安全事故发生。

让我们移风易俗、关爱自然、保护环境，过一个清新、舒适、低

碳、环保、安全的春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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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我市已经确定的烟花爆竹禁售禁燃范围是哪些区

域？

2016 年 11 月 21 日濮阳市人民政府出台了《濮阳市禁止

市城区燃放烟花爆竹规定》，濮阳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了《濮

阳市市城区烟花爆竹禁放工作方案》。《规定》中明确规定了

我市城区禁放区域和相关法律责任，《方案》中明确了各相

关部门的工作职责和工作措施。

近日，按照上级有关通知精神，要求我市辖区内所有县

城及以上城市建成区范围内，全时段全面禁售禁燃烟花爆

竹。随后各县也相继出台了禁放规定和禁放工作方案，专门

划设了禁放区域。

根据濮阳市政府出台的《濮阳市禁止市城区燃放烟花爆

竹规定》，目前，濮阳市城区下列区域内全年禁止燃放和销

售烟花爆竹：晋豫鲁铁路以北、濮范高速以南、大广高速以

东、S209 路以西。

五县分别是：濮阳县下列区域内全年禁止燃放和销售烟

花爆竹：金堤以北，站前路以南，濮上路以东，工业路以西

及殡仪馆（火葬场）和濮阳市禁放区的村庄（清河头乡西刘

关寨、东刘关寨、前刘关寨、沙河寨、岳堤口村、刘思恭寨）。

清丰县下列区域内全年禁止燃放和销售烟花爆竹，1、

县城区范围：北至孟德大道，南至霁云大道，西至叠翠路，

东至新东环路（包括城关镇坑李家村，纸房乡油房村，柳格

镇骆家村、五眼井村）；2、马庄桥镇区范围：北至 S101，

南至濮范高速，西至金濮路，东至马颊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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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乐县下列区域内全年禁止燃放和销售烟花爆竹：新外

环路以内，即东环路以西，南环路以北，西环路以东，北环

路以南。

范县下列区域内全年禁止燃放和销售烟花爆竹：县城区

金堤大道以南、迎宾大道以东、益民路以北、英才路以西。

台前县下列区域内禁止燃放和销售烟花爆竹：北金堤以

南，东环路以西，西环路以东，临黄堤以北。禁售禁放时间

为：2017 年 1 月 5 日至 3 月 31 日。

二、如果在禁放区域内违反了禁放规定，那么将承担哪

些相关法律责任？

答：为了做好禁放区内的禁放工作，濮阳市公安局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、国务院《烟花爆竹安

全管理条例》和濮阳市政府关于《濮阳市禁止市城区燃放烟

花爆竹规定》专门发布了《关于禁止市城区燃放烟花爆竹的

通告》，在禁放区范围内，未经许可燃放烟花爆竹的，公安

机关将依据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，责令停止燃放，并

处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，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

依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给予治安处罚。未经公安机关许可

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它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，公安机关将依

据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，责令停止燃放，对责任单位

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。未经许可运输烟花爆竹的，

公安机关将依据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，责令停止非法

运输活动，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并没收非法运

输的物品及违法所得。



3

三、目前，为全力做好禁放工作，公安机关主要采取了

哪些措施？

答：一是强化宣传引导。通过电视、网络、报刊、宣传

栏等多种形式，向社会告知烟花爆竹禁放管控规定，重点宣

传烟花爆竹燃放对空气污染、城市环境和身体健康造成的危

害，加大对违反规定销售、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的曝光力度，

引导群众自觉遵守禁放规定；充分发挥社区民警、辅警的作

用，上门入户，广泛宣传烟花爆竹禁放的区域、时间以及法

律责任等相关规定，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度，争取广大

群众的支持和配合。市公安局共印制发放《致广大市民的一

封公开信》和告知书 60000 余份，印制张贴《濮阳市公安局

关于禁止市城区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》80000 余份，上门签

订保证书 20000 余份，出动宣传车辆 200 余台次。二是强化

巡查管控。实行网格化管理巡查，明确细化责任分工，定人

定责，明确巡查责任区域、责任领导和责任人。从 1 月 16

日起到正月十六，市公安局要求各分局除社区民警在责任区

内值守巡查外，每天固定两部车辆、四名警员组成两个巡查

组对辖区内可能燃放烟花爆竹的重点部位、重点单位开展巡

查执法工作；各县局科学安排足够警力，做好执法巡查工作。

对可能燃放烟花爆竹的重点单位和部位，安排专人死看硬

守，并坚持从严从重从快原则，依法查处违规燃放行为。1

月 12 日，孟轲分局行政拘留一名非法储存烟花爆竹的违法

行为人。1 月 19 日，中原分局行政拘留一名违规燃放烟花爆

竹的违法行为人。截至目前，共制止违禁行为 200 余起，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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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处罚 7 人；收缴非法储存运输烟花爆竹 200 余箱，行政拘

留非法储存、运输违法行为人 17 人，打掉非法制造烟花爆

竹窝点 2 处。三是强化统筹结合。我局注重将禁放工作与其

他公安中心工作同步推进。1 月 5 日，濮阳市综治办、市公

安局、市安监局联合印发了《全市烟花爆竹集中整治工作方

案》，从 1 月 5 日起至 3 月底，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烟花

爆竹集中整治行动。1 月 6 日市公安局决定，自 2017 年 1 月

6 日至 2 月 16 日，在全市公安机关开展以“严密防控、严格

管理、严厉打击，创平安春节”为主要内容的“三严一创”

专项行动。工作中，我局注重把烟花爆竹禁放工作与上述工

作紧密结合起来，统筹协调，同步推进，重点清查城乡结合

部、出租房屋、废旧厂（场）房、封闭院落、废置养殖场、

集贸市场、有非法生产烟花爆竹传统的重点村庄以及非法生

产、储存烟花爆竹问题突出的重点场所，争取集中查处一批

烟花爆竹违法犯罪案件，打掉一批非法制造、储存烟花爆竹

“黑窝点”。




